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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说明

为了推进学术发展，展示河北大学的学术成就，配合

学校的学科建设，我们决定推出《河北大学学术文丛》。

��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。高等院校是知识和人才
密集的地方，作为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出版社，扶植

学术新人，激励学术创新，培育有特色的学科，是义不容

辞的任务。设立《河北大学学术文丛》，使学术著作系列

化、精品化、群体化，就更能体现出河北大学的学术优势、

风格特色和发展趋向。

《文丛》面对的作者，主要是河北大学的教学和科研

人员。书稿必须具有原创性，理论性强，学术价值高，有

重要实用意义或在文化积累方面有重要价值。选编、编

写、译著、论文集等性质的书稿一般不予收入。

收入《文丛》的书稿在学术上应具有如下特点：一、学

术研究的开拓性。书稿应在所研究的领域有所突破，或

填补空白，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。二、学术思

路的独特性。书稿应该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上具有鲜

明的个性，思路新颖，独辟蹊径，方法先进而独特，令人有

耳目一新之感。三、学术见解的创新性。学术的本质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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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，人云亦云是学术研究的大敌，书稿应在遵从学术规

范和科学求实的基础上，大胆创新，有所发现，如此，《文

丛》才能体现出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境界。

河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，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、

自然科学的书稿都可入选。《文丛》评审小组将按标准严

格评审，以保证入选书稿的学术质量。

《文丛》统一风格，统一装帧设计，每年出版数种，长

期坚持，以期聚沙成塔、蔚为大观。

河北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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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近年来，农村家族组织有所复活，家族势力有所抬头，家族文

化有所蔓延的问题在一些地区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，对农村社会

生活及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。对于这一建国后逐渐

消失的社会现象在新形势下的复活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。

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，责无旁贷地应当担负起对这一问题的

研究工作。基于这一点，笔者于����年�月申报了河北省哲学社
会科学规划“九五”重点项目《河北省农村家族势力与封建迷信活

动调查研究》，并幸运地得到了批准。

为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，以笔者为主持人的课题组全体成员在

课题下达后，随即召开了课题工作会议，对课题的调研计划、调查的

方式、样本的选取、调查的内容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论证，在形成

共识的基础上，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。����年春节期
间，我们课题组有关成员组织河北大学��余名学生分赴遍及河北
省��个地市的��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。调查结束后，我们即对
某些可以量化的指标进行了计算机处理。经过初步分析，我们从中

发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。为此，笔者又于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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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暑假期间到三个村庄进行了重点调查。这次调查样本虽少，但却

起到了解剖麻雀的作用，对农村家族及其家族文化问题，以及这些

问题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等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。

在深入调查、系统分析的基础上，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开始了

对各类问题的专题研究，并写出了�篇系列研究报告。����年��
月，本课题按研究计划如期完成了各项调研任务，并顺利结项。在

����年进行的河北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优秀成果
评奖（均为河北省社科规划办正式立项，并完成结项的项目）中，本

项目被评为三等奖。

完成本课题研究之后，笔者深深感到，农村家族问题作为我国

农村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客观存在，不仅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

展和农民的文化、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，而且对农村现代化进程也

有明显的消极作用，因此，很有必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。

正是基于这一考虑，我在原课题研究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农村家族

的历史考察和农村家族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两大块内容，意在把

农村家族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交待，并对农村家族复活的必然性及

其消亡的必然性作出论证，使读者对农村家族问题有一个历史性

的认识。此外，对原课题研究中的当代农村家族问题部分也补充

了一些新的内容，并借鉴了一些南方地区农村家族问题研究的有

关资料，把研究范围从河北省扩大到了全国，从而使这项研究具有

了全国性意义。本书初稿完成于����年，并申报了河北省教育委
员会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，只因当年未进行评审，也就搁置了下

来。����年，本书顺利通过评审，获得出版资助，才使杂乱的书稿
得到了公开出版的机会。为了对读者负责，在送交出版社之前，我

又对书稿再一次作了修改和订正。本书的形成过程大致就是这

样。

本书从总体上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。上篇主要是对我国历史上

家族的产生、具有的特征及其变迁状况的简单回顾，目的在于使人

�



们对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农村家族、家族文化、家族活动、家族势

力的复活所指的原形，即对历史上与农村家族有关的问题有所了

解，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、发展的基本条件、运行的机制等有所

认识。这是认识和分析当代农村家族问题的必要前提，或者说是

一个铺垫，因而是不可缺少的。中篇主要是对建国后农村家族消

亡过程以及近年来又有所复活问题的分析和研究。在这一篇中，

主要研究了农村家族及其家族文化复活的社会、政治和经济背景，

即农村家族何以死而复活的问题；研究了农村家族及其家族文化

复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及其对农村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

影响，尤其侧重对其消极影响的剖析，即农村家族复活的形式和影

响表现在哪些方面。下篇是对农村家族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，主

要探讨了农村经济、文化和社区管理现代化以及农村人口城镇化

进程对农民文化观念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影响，并进而论证

了农村家族及其家族文化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趋于消亡的观

点。在这一篇中，还用了较多的笔墨探讨了如何治理农村家族问

题，如何创造条件使农村家族及其家族文化最终走向消亡的问题，

并告诫人们，农村家族及其家族文化的消亡虽然是一个必然趋势，

但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，若

任其发展，必将大大延缓这一过程，并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，影响

农村现代化的进程。因此，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高度重视，逐步创

造条件，促其尽早消亡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，本书的写作是在原来立

项课题的基础上，并采用了大量课题调查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的条

件下完成的。如果没有河北省社科规划办在课题经费上的支持，以

及课题组其他成员的鼎力合作，原课题研究任务就难以很好地完

成，以此为基础的本书的写作也就无从谈起。因此，在完成本书写

作之际，我由衷地感谢所有的合作者为完成原课题调研任务做出的

贡献，他们是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王俊祥，助理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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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聂其岭、王金营、包芳；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振纲，副教授黄云

明、韩进军，讲师李建立；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以

豪，助理研究员贺银风。河北大学科研处谷冠鹏、王艳玉对完成原

课题调研任务提出过宝贵意见，并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河北大学出版

社韩宁编辑对书稿作了认真审改，纠正了不少笔误和其他一些错

误。在此书出版之际，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。当然，对于本书的所

有观点和全部内容，笔者负有完全责任。

由于该项研究现实性较强，涉及的问题也较多，研究难度较

大，加之笔者水平所限，书中疏漏和缺陷在所难免，我期待着读者

的批评指正。如果本书的分析论证和提供的资料能对读者有所启

示，或者有些微参考价值的话，我也就感到万分欣慰了。

吕红平

����年�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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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篇

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变迁

家族制度是建立在家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的

组织制度，家族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家庭，因此，家族制度是以家庭

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条件的。关于家庭的起源问题，至今还是一

个谜。中外学者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不过，归结起来，大体分为

两种观点：一是认为家庭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，有了人类，也就有

了家庭；二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，才产生了家庭。

本书作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。

在氏族社会早期，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还不高，女性则起

着支配作用。但由于婚姻的不稳定性，人类处于“只知其母，不知

其父”的时代，集体劳动，集体生活，并无“家”的概念，一切都是公

共的，财产是公共的，孩子也是公共的。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，

生产物逐渐增加，这一方面减少了人类忍饥挨饿的痛苦，另一方面

也提出了新的问题：剩余物归谁。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，既然财产

公有，剩余物当然也应公有，但正是在对剩余物的占有上，导致了

私有制的产生。同时，在这一过程中，男性所起的作用逐渐超过了

女性，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，而且也体现在婚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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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进化和父子关系的明确上。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人类带入到了父

系氏族时代。

在父系氏族社会里，男性开始占据统治地位，血缘关系逐渐清

晰，生活单位基本上固定下来，人们也开始有了“家”的概念。不过

这时的“家”，严格说来，还并不是一个“家”。只是到了父系氏族社

会后期，生产的发展使单个小家庭得以存在的情况下，小家庭才开

始出现，但当时的家庭是高度依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。随着人口

的增加，父系大家庭的容纳能力被冲破，一部分人就分离出去，但

仍然聚族而居，这样也就产生了宗族。

宗族既是一个血缘关系群体，也是一个政治、经济乃至军事实

体。在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，宗族有了一定的发展。特别是

到了西周时，政治上的分封制以及族权与政权的完全合一，使宗族

逐渐制度化，建立起了复杂却又清晰的宗族制度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以及秦国对宗族制度的改革，使以

往的大宗族开始分解成若干个小家庭，从而导致宗族制度进入到

小家族家庭社会。

然而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又促成了大家族制度的恢

复，改变了秦汉时期已经变小的家庭结构形式。由于这一家族制

度的变化并不适应当时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经济状况，因而不可避

免地导致了大家族制度的逐渐衰败和小家族结构的初步形成。

宋代以后，中国的家族制度已进入到了小家庭结构阶段，小家

庭已经成了独立的经济实体。然而，血缘关系的一致性、居住形式

的聚族性、生产与生活上的互助性以及长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，人

们的宗族观念还是很强的，使宗族成为一个家庭的聚合体。尽管

家庭已是独立的经济单位，家族已不再是一个实体，但它对家庭的

影响力还是很强的。这一是基于家族组织的合法性，二是家族对

家庭具有保护的功能，家庭还离不开家族。

家族制度的变迁，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特别是与政治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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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变革相适应的。也就是说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导致

家族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因素。本篇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展开的。

前三章是按照历史的顺序，对家族制度的产生及其变迁作分析，并

对宗族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特征、社会影响等作了必要的

论述；第四章是对前三章的总结和概括，以便于读者对宗族的职能

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同时，也可使人们对宗族制度长盛不衰的原因

有一个大概的认识。

�



第一章 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

宗族由若干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。自进入文明社会以

来，我国古代的家族一直是以父系的血缘相联结的，而若干个出自

同一男性祖先的家族又组成宗族。《尔雅·释亲》即把由同一高祖

父传下来的四代子孙称为宗族，实际上多数宗族还包括了更多的

世代。家族和宗族密不可分，有时甚至合二为一，一般说来，宗族

大于家族，家族是构成宗族的单位。因此，我国古代的家族制度与

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要了解古代的家族制度，就必须首先

对宗法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。本章将对宗法制度产生的原因、

宗法组织的组织形式、宗法制度的早期发展依次作出分析和论述。

第一节 宗法制度产生的原因

所谓宗族，是指以父系世系联系起来的同一男性祖先的所有

后代，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血缘团体。� 人类发展史

�
� 王善军：《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����年版，第�页。



已经证明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，都是由一个个有着血缘关系的人

群组成，并随着世代的传承和血缘关系的扩展而不断发展的。这

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既然世界各国的人口都存在血缘关系，为什么

只有中国才形成了典型的家族组织和宗法制度呢？依笔者之见，

大概由于中国在氏族社会的解体过程中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以及

父系社会的嫡长子优先继承制等原因所使然。

一、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

人类社会演进的大趋势，就是社会组织关系的主体由血缘向

地缘进化。这一点，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史上都能充分地体现出来，

不过因为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表现形态的差异罢了。总

的说来，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沿着以血缘为主体向以

地缘为主体的方向发展的，古希腊则是由血缘政治转变为地缘政

治的典型。

生活在海洋型地理环境中，较早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希腊人，跨

入文明社会（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）以后，逐渐挣脱氏族社

会的血缘纽带，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取代了以血

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。这显然与古希腊人为地理环境所限，

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地中海沿岸寻求发展的情况有关。正是在这一

过程中，人口的迁移打破了血缘关系的稳固性，不同血缘关系的人

重新组合，建立起了殖民性质的城邦组织。英国文化史家汤因比

（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）分析道：

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：在海上迁移中，移民

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，到了航程终

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。所有各种工具———人与财产、技术、制

度与观念———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。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

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，而许多东西———不仅是物质的———

只要携带出走，就说不定必须拆散，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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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，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

桑的，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。⋯⋯

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，

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。

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，而为了安全的缘故，如果有许多船同时

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，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

人———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

缘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，在大地上

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。⋯⋯

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⋯⋯是在政治方面。

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，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。

⋯⋯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⋯⋯他们在海洋上的“同舟

共济”的合作关系，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

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还和船上的时候一样

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。这时⋯⋯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缘的感

情，而选择一个可靠的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。�

汤因比关于古希腊人的血缘纽带因频繁的跨海迁徙而迅速解

体、血缘关系被契约关系所代替的分析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这种

血缘纽带解体的情形还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找到旁证。例如，泰

顿巨族夫妇争权、父子夺位；迈锡尼阿伽门农为妻所杀，其子俄瑞

斯忒斯又杀母为父报仇；黑暗之神爱莱蒲司逐父娶母的故事等，都

形象地表现出了古希腊这一时期氏族制解体、血缘纽带断裂的历

史事实。

与古希腊人不同，中华先民氏族社会的解体，则是在另外一种

经济背景下进行的。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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